高雄市115年度國民小學學生獨立研究競賽實施計畫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15年2月2日高市教特字第11530694600號函。
二、目的：

（一）提倡國小學生獨立研究之風氣，激發學生獨立研究之思考力及創造力。
（二）鼓勵國小學生從事研究工作，訓練研究方法，增進研究發表之技巧，培養獨立研究之正確觀念及態度。
（三）增進各類別獨立研究學生經驗及心得之相互交流。
（四）透過優秀作品集分享，提供教學或研究參考，促進學生獨立研究品質。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高雄市三民區博愛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博愛國小）。
四、參賽資格：就讀本市國小五、六年級學生。
五、競賽時間：

（1） 收件截止時間：115年5月4日（星期一）下午5時
（2） 初審：115年5月21日（星期四）。
（3） 複審：115年6月6日（星期六）。
六、競賽地點：博愛國小。
七、辦理方式：

（一）類別：

A.數學。
B.自然與生活科技。
C.人文社會（含語文）。
（二）初審報名：
1.參賽作品請線上填寫報名表並列印核章、上傳作品說明書PDF電子檔，並在115年5月4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將已核章報名表（如附件1）、作品授權同意書（附件2）及作品說明書，以書面方式（一式6份），親送或掛號（包裹）郵寄至博愛國小輔導處收（高雄市三民區十全一路202號），信封上須註明「115年度獨立研究參賽作品」；掛號（包裹）郵寄者，以115年5月4日郵戳為憑，逾時恕不受理。親送者請務必當面清點資料並收存「作品已繳證明單」。送件後恕不予抽換。
2.線上報名登錄資料及上傳已核章報名表、作品授權同意書、作品說明書：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https://gift.spec.kh.edu.tw/
報名系統將於115年3月23日中午12時起開放報名，至115年5月4日下午5時報名截止關閉填報。
3.承辦學校聯絡人：博愛國小輔導處林佳蓉主任或特教組曾智敏老師，
電話：3110708轉841或845。
（三）複審繳件：

  115年6月1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請將複審代表作品電子檔（含全文PDF檔、6頁以內摘要PDF檔、WORD檔及PowerPoint簡報檔），將4個檔案一起壓縮上傳至報名系統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https://gift.spec.kh.edu.tw/。【複審上傳】區將於115年5月22日中午12時開放上傳，至115年6月1日下午5時關閉上傳功能。
（四）作品規定：

1.作品說明書文字一律自左向右以A4規格直式橫向電腦打字排版（封面標題26號字，科別、作品名稱20號字，內文14號字，固定行距行高25，邊距皆設為2公分）。（規格如附件3、4）
2.作品說明書不得透露學校名稱、校長、指導人員及作者之姓名，另摘要字數請勿超過300字（以上違者每項扣總分數1分），由承辦單位統一編號。
3.競賽作品必須是尚未公開發表過的。（舉凡科展等得獎之作品一律不得參賽，一經發現取消資格，並追究相關責任。）
八、評審：

（一）評審委員（依發表類別聘請專家學者擔任評審）
	評審類別
	評審委員人數
	備註

	初審
	A：數學類3名。

B：自然與生活科技類3名。

C：人文社會類（含語文）3名。
	共9名

	複審
	A：數學類3名。

B：自然與生活科技類3名。

C：人文社會類（含語文）3名。
	共9名


    （二）評分項目（各類別初審參賽件數若不足10篇，則可由評審討論決定減 少複審入選之篇數）
	類別
	評分項目

	初審
	研究主題創新、文獻引用的適當與詳盡程度、主題內容、研究方法適切性、研究過程周詳程度、組織架構的嚴謹、文筆流暢、學術性或實用價值及可行性。

	複審
	研究主題創新、文獻引用的適當與詳盡程度、主題內容、研究方法適切性、研究過程周詳程度、組織架構的嚴謹、文筆流暢、學術性或實用價值及可行性、簡報表達方式與能力。


（3） 評審時間：

1.初審：115年5月21日（星期四）上午9時至12時【暫定】
	時間
	上午9時至12時【暫定】

	地點
	博愛國小

	流程
	1.評審依評分表所列之評分項目，評定各校所送之書面資料

2.統計總分

3.評審決定入選之篇數（每類以10篇為原則，視各類參賽件數
  酌予增減）


2.複審（成果發表會）流程：115年6月6日(週六)上午8時至13時
	時間
	流    程
	備註

	8：00
	報    到
	

	8：00
	評審會議
	

	8：10
	開幕式
	所有隊伍均須參加(地點：彩虹樓5樓視聽中心)

	8：30
	分組成果發表
	1.區分自然與生活科技、數學及人文社會（含語文）三組分別進行

2.依抽籤序號出場發表，唱名三次未到（每次間隔10秒），取消參賽資格。

3.每組發表時間10分鐘，採口頭報告方式，所有作者均須上台，可由其中一人主講。

4.評審發問5分鐘，可指定任何一位作者回答。

5.
9分鐘時按鈴一次。
　10分鐘時按鈴二次，應立刻停止發表。
　10～15分鐘 評審發問。
　15分鐘時按鈴三次。
6.尚未發表之同學可在休息室準備。

7.評審當天，作者一律穿著便服。

	10：30
	中場休息
	

	10：40
	分組成果發表
	

	12：30
	頒獎暨
閉幕式
	所有參賽隊伍出席

	13：00
	賦歸
	


九、實施日程及工作內容


	時間
	工作項目
	負責單位

	5月4日（星期一）前
	遴聘相關類別之評審委員
	教育局

	5月4日（星期一）
下午5時前
	各校報名（確定各組件數）
並將作品內容親送或掛號（包裹）郵寄至博愛國小
	博愛國小

	5月8日（星期五）
	博愛國小寄送參賽作品給評審老師
	博愛國小

	5月21日（星期四）
	評審老師至博愛國小參加
各類組之初審會議
	博愛國小

	5月22日（星期五）
	成績公告
寄送各校入選通知
	博愛國小

	5月27日（星期三）
下午2時
	入選之學校至博愛國小抽籤決定複賽（發表會）出場序，未到者由博愛國小代抽。
	博愛國小

	6月1日（星期一）
下午5時前
	複審發表作品電子檔（含全文PDF檔、6頁摘要的PDF檔、WORD檔及PowerPoint簡報）上傳報名系統高雄市資賦優異教育資訊網https://gift.spec.kh.edu.tw/
	博愛國小

	6月6日（星期六）
上午8時-下午12時
	複審暨成果發表會
	博愛國小

	6月6日（星期六）
下午12時30分
	頒獎典禮暨閉幕式
	博愛國小


十、獎勵辦法：

（一）學生部分：各類組分別評審，擇第一名1組、第二名2組、第三名3組，其餘佳作若干隊，每隊每人頒發獎狀乙紙。（各名次錄取組數，視作品水準得從缺。）
（二）指導教師：獲得第一名之指導教師，每人敘嘉獎2次並頒獎狀1張，獲得第二、三名及佳作之指導教師，每人敘嘉獎1次並頒獎狀1張。
十一、經費：由教育局相關經費支應。

十二、獎勵：承辦本活動圓滿結束後，工作人員依相關規定敘獎。
十三、附則：

（1） 參賽作品應由學生自行製作，指導教師只能以指導者之身份督導學生，不能代為製作，如違規定，取消作品之參賽資格。

（2） 參賽作品，每項作品作者至多6人。

（3） 參展作品之指導教師限任教於本市公私立中小學之合格教師或經合法任用之代理（課）教師或實習老師，每隊至多2位指導教師。
（4） 複審作品電子檔請依規定格式繳交，以免設備不相容。複審當天大會只提供電源、桌椅、螢幕、麥克風、單槍投影機及電腦等設備，其它請自備。
（5） 複審簡報以承辦單位收件檔案呈現，現場不提供抽換檔案的服務。
（6） 提供進入複賽隊伍，每隊一份成果彙編。如需參閱電子檔，請至本市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站（http://class.kh.edu.tw/12821）參考。
（7） 請各校推薦代表參加，帶隊參賽之教師，請准予公假登記，並得於二年內覈實補休6小時（課務自理）。

（8） 博愛國小停車位有限，開放比賽隊伍車輛停放，一隊一車，指導老師請持教師證入校停車，停滿為止。

附件1

高雄市115年度國小學生獨立研究競賽報名表(線上列印)

	參賽學校
	
	編  號
	

	作品名稱
	
	參賽類別

	
	
	□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人文社會(含語文)

	學生作者姓名
	年級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指導教師姓名
	學校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學校)：

(住家)：

(手機)：

	
	
	
	(學校)：

(住家)：

(手機)：



說明：

1. 編號：請勿填寫，由承辦學校統一編號。

2. 作者姓名：至多6人。非真正參與研製人員，不得列入。

3. 指導教師：至多2人。非真正參與指導人員，不得列入。

4. 請於115年5月4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將報名表及作品親送或掛號(包裹)郵寄(郵戳為憑)至高雄市博愛國小輔導處。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校長              
附件2
高雄市115年度國小學生獨立研究競賽

作 品 授 權 同 意 書

     本作品之參賽作者擔保本作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填寫作品名稱）未侵害或抄襲他人之著作，若有違反智慧財產權之情事者，願自行負擔一切責任，並取消得獎資格，繳回所有獎勵。得獎作品無償授權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得基於非營利之目的，不限時間與地域，進行紙本印刷、宣傳、展覽、書籍發表、數位化、重製等加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並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公開傳輸方式，提供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列印等。
此  致

高 雄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同  意  人

     作者一

     姓  名：                 （請簽名）身分證字號：

     作者二

     姓  名：                 （請簽名）身分證字號：

     作者三

     姓  名：                 （請簽名）身分證字號：

作者四

     姓  名：                 （請簽名）身分證字號：

作者五

     姓  名：                 （請簽名）身分證字號：

作者六     

姓  名：                 （請簽名）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附件3--封面
高雄市115年度國小學生獨立研究競賽

作品說明書
科別：

作品名稱：

編號：（由承辦單位統一填寫）

附件4

作品說明書內文

主題名稱： 

內文架構： 
一、摘要（三百字以內）
二、研究動機

三、研究問題或目的

四、研究設備器材

五、研究過程或方式

六、研究結果及討論

七、結論

八、參考資料及其他

※書寫說明：

1.作品說明一律用A4影印紙直式橫書（封面標題26號字，科別、作品名稱20號字，內文14號字，固定行距行高25，邊距皆設為2公分），由左至右電腦打字影印並裝訂成冊。

2.說明書為主要內容，文字及圖表不得超過10000字，總頁數以30頁為限(包含附件，不含封面)，並於底部置中標示頁碼。
3.內容使用數字（標題）次序：壹、一、(一)、1、(1)、……。

4.原始紀錄資料或設計表件以及參考資料影印，應以附件方式附送。

5.說明書任何一頁請勿出現校名、作者、校長及指導者姓名說明書任何一頁，另摘要字數請勿超過300字，以上違者每項扣總分數1分。
6.本說明書請於115年5月4日（星期一）下午5時前，一式6份，親送或掛號(包裹)郵寄(郵戳為憑)至高雄市博愛國小輔導處，如逾期無法送達評審委員做書面審查，導致影響成績，概由參賽學校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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